
 

112-2高三學生請假午餐退費注意事項 

 

＊團體 15日扣餐退費： 

1.申請資格：申請在家自學輔導之高三學生（需完成學務處相關規定手續）。 

2.退費天數：5/13（一）~5/31（五）扣餐退費 15日。 

3.申請期限：5/3（五）中午前。 

4.申請方式： 

（1）洽各班班長（或職務代理人）填寫「午餐退費申請表（團體）」。 

（2）班長（或職務代理人）於 5/3（五）中午前將班級完成的 

「午餐退費申請表（團體）」繳回學務處-生輔組審核資格 ，以辦理扣餐退費事宜。 

 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

 

＊其他零星個人連續請假 5日（含）以上扣餐退費： 

1.申請資格：其他高三學生連續請假 5日（含）以上，且辦妥請假手續（至少簽至導師）。 

2.申請方式：「本人」於事前攜「假單」至午餐中心辦理扣餐退費，不接受事後扣餐。 

 


